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沪光路388号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
337,444,382

72.71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

事长成三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成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293,582
比例（%）

99.9553

反对

票数

123,400
比例（%）

0.0365

弃权

票数

27,400
比例（%）

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163,582

比例（%）

97.9383

反对

票数

123,400

比例（%）

1.6870

弃权

票数

27,400

比例（%）

0.37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凡、李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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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继峰座椅（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峰座椅（常州）”）、上海继
峰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座椅”）、继峰座椅（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继峰座椅（合肥）”）、继峰座椅（义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峰座椅（义乌）”）。
● 公司本次为继峰座椅（常州）提供担保的金额为46,000万元人民币，为

上海座椅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为继峰座椅（合肥）提供担保的
金额为 35,000万元，为继峰座椅（义乌）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继峰座椅（常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8,000万
元人民币（含本次），为上海座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
次），为继峰座椅（合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为继峰
座椅（义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0%，且上海座椅、继峰座椅（常州）、继峰座椅（合肥）、继峰座椅（义乌）
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上海座椅、座椅常州工厂、合肥工厂及义乌工厂的资金需求，公司于

近期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给上海
座椅及其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继峰座椅（常州）

上海座椅

继峰座椅（合肥）

继峰座椅（义乌）

银行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担保金额（万元）

6,000
20,000
20,000
10,000
15,000
20,000
1,000

92,000
以上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是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反担

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2025年 4月 2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股东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额度不超

过4.64亿欧元和39.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本次担保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继峰座椅（常州）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成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继峰座椅（常州）有限公司

91320412MAC2PKPHXW
有限责任公司

2022-11-22
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199号中新智地（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3号厂房

13,000万人民币

王继民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住房租赁；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2024年12月31日

1,670,053,192.39
1,595,521,101.33

1,555,268,237.98
74,532,091.06

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

1,442,293,390.07
1,286,830,596.56
287,811,083.33

1,150,853,591.37
155,462,793.51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2,006,500,060.52 1,434,014,097.74
（二）上海座椅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成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上海继峰座椅有限公司

91310112MABRCWBF70
有限责任公司

2022-06-23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1幢

81,000万人民币

王继民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
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2024年12月31日

3,102,365,431.61
2,898,930,638.23
275,326,582.15

2,551,469,458.46
203,434,793.39

2024年1-12月

3,084,726,448.19

2025年9月30日

4,643,229,903.58
4,269,933,481.40
647,630,490.52

3,835,994,545.13
373,296,422.18

2025年1-9月

3,178,446,000.75
（三）继峰座椅（合肥）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成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继峰座椅（合肥）有限公司

91340122MA8N1BQL5A
有限责任公司

2021-07-22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魏武路和梁园路交口西南角

20,000万人民币

王继民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住房租赁；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2024年12月31日

791,665,168.00
642,992,844.51
275,326,582.15
382,864,895.98
148,672,323.49

2024年1-12月

994,707,035.39

2025年9月30日

1,167,365,832.58
993,743,343.06
359,819,407.19
812,165,251.47
173,622,489.52

2025年1-9月

1,013,233,044.69
（四）继峰座椅（义乌）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成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继峰座椅（义乌）有限公司

91330206MACE5GLJ18
有限责任公司

2024-06-28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佛堂镇剡溪路600号1楼

2,000万人民币

王继民

一般项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模
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装卸搬运；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2024年12月31日

31,703,582.68
27,995,396.94

24,972,618.48
3,708,185.74

2024年1-12月

4,948,717.00

2025年9月30日

609,746,155.46
576,785,560.81

572,274,837.93
32,960,594.65

2025年1-9月

511,520,507.14
（五）被担保人与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上海座椅 100%股权，上海座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座椅

持有继峰座椅（常州）、继峰座椅（合肥）、继峰座椅（义乌）100%股权，继峰座椅
（常州）、继峰座椅（合肥）、继峰座椅（义乌）为公司的间接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常州）
3、担保债权本金：6,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为免

疑义，具体授信的种类包括贷款及/或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的银行授信品种，
以下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
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
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6、担保的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
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币陆仟万元
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
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
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7日至2026年11月6日
（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上海座椅
3、担保债权本金：10,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为免

疑义，具体授信的种类包括贷款及/或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的银行授信品种，
以下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
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
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6、担保的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
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之和。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币壹亿元整；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
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
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7日至2026年11月6日
（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常州）
3、担保债权本金：20,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的范围：
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

于该主债权之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
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10月15日
（四）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常州）
3、担保债权本金：20,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
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的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8年11月11日
（五）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合肥）
3、担保债权本金：15,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的范围：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

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
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
费等）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11月11日
（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合肥）
3、担保债权本金：20,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6、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
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
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
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8年11月11日
（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人：本公司
2、被担保人：继峰座椅（义乌）
3、担保债权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
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的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7、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8年11月11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是为满足上海座椅、座椅常州工厂、合肥工厂以及义乌工厂的日常经

营资金需求而提供的担保，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故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6.51亿元（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5年11月10日汇率折算），占公
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3.70%，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无逾期担保、关联方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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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6,647,0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6%。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合盛集团累计质押股份为 242,259,100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的4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49%。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869,105,2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2%。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433,103,200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9.83%，占公司总股本的36.64%。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合盛集团关于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质押及解质押业务
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合 盛
集团

合 盛
集团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控 股 股
东

控 股 股
东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6,280,000股

19,450,000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否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11/10

2025/11/5

质押到期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质权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29%

4.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53%

1.65%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合盛集团

2,200,000股

0.45%
0.19%

2025/11/10
486,647,073股

41.16%

200,000股

0.04%
0.02%

2025/11/7

1,100,000股

0.23%
0.09%

3,300,000股

0.68%
0.28%

19,700,000股

4.05%
1.67%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2,259,100股

49.78%

20.49%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合盛集团

罗燚

罗烨栋

罗立国

合计

持股数量

486,647,073
192,493,302
179,406,101
10,558,753
869,105,229

持股
比

例

41.16%
16.28%
15.18%
0.89%
73.52%

本次质押及
解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243,029,100
95,600,600
88,843,500
6,400,000

433,873,200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质 押 后 累
计质押数量

242,259,100
95,600,600
88,843,500
6,400,000

433,103,2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49.78%
49.66%
49.52%
60.61%
49.8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0.49%
8.09%
7.52%
0.54%
36.6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

入、投资收益、持有公司股份分红等。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已质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76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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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3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

1t6PgNnLGNy或投资者邮箱 investor@sugon.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
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科曙光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5年 11月 17日（星期
一）15:3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公司部分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

裁、证券事务代表及财务相关人员等（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15:30-16:3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

1t6PgNnLGNy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1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伟成
联系电话：010-56308016
联系邮箱：investor@sug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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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6日、2025年
11月 7日、2025年 11月 10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截至2025年11月1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收盘价格为36.07元/
股。公司最新市净率为6.94倍，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
期涨幅较大，当前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
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5年 10月 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1月至9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
323.3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72.59万元。公司
存在终止上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对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于2025年11月11
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

2025年 11月 1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收盘价格为 36.07元/股。根据中证指数网
(www.csindex.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最新
市净率为1.42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6.94倍，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鉴于公司

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当前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23.3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1,472.59万元。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重大事项。

三、其它风险事项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
年4月3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若未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撤销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告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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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徐龙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73%
5.7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徐龙祥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徐龙祥先生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11月11日期间，徐龙祥

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8.17万股，持有公司股份由

482.35万股减少至 414.1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6.73%减少至 5.78%，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徐龙祥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482.3477

482.3477

变 动 前 比 例
（%）

6.73

6.73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414.1805

414.1805

变 动 后 比 例
（%）

5.78

5.78

权益变动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其他：/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5/14-2025/11/11
--

资 金 来 源（仅
增持填写）

/

--
注：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4、上述“变动比例”系根据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实际变动时公司股本总数分

别计算。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截至本公告日，股东徐龙祥先生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

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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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08,664,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8%；其中已累计质押116,427,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7.72%，占公司总股本
的6.14%。

● 截至本公告日，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91,169,
8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3%；其中已累计质押142,947,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36.54%，占公司总股本的7.54%。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友控股的通知，华友控股完成办理部分股份质押业务，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华友控
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是

/

本 次 质 押
股数（股）

5,000,000

5,0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11/10

/

质 押 到 期
日

2028/11/3

/

质权人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行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62%

1.6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26%

0.26%

质 押 融 资
资金用途

为 融 资 提
供担保

/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陈雪华

华 友 控
股

合计

82,505,146
308,664,701
391,169,847

4.35%
16.28%
20.63%

26,520,000
111,427,994
137,947,994

26,520,000
116,427,994
142,947,994

32.14%
37.72%
36.54%

1.40%
6.14%
7.5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除另有说明，表格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华友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
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2、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

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2）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

生实质性影响。后续如出现风险，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前
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

（3）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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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